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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工作探讨  

守护中小企业命脉	有效优化营商环境

■  文/龙卫球 王 琦

制定《条例》十分必要

 

制
定《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根本必要性，在于中小企业对我国经

济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保护

力度的不断增强。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

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重

大成就，既承载了历史的辉煌，也酝酿

着闯出新路，开启下一个经济高速发展

阶段的关键动能。同时中小企业还担负

着改善民生、解决就业、促进创新、培

育匠人等诸多功能。国家对中小企业的

重视也在近年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个重

要标志是2018年修订施行了中小企业促

进法。

制定《条例》的直接必要性，在于避

免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引发的严重后果。

拖欠行为的后果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中小企业的活力将受到削弱甚

至面临倒闭，其后果是给整体经济运行

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增

速放缓的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二，

导致中小企业无力向劳动者或者下游经

济主体支付价款，影响社会稳定，广受

关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往往根源于

此。第三，现实中拖欠方往往是国家机

关和大型企业，这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氛

围和竞争秩序。第四，中小企业直接涉及

民生，和社会大众有最广泛的接触，其

状态的恶化将影响民众的生活幸福度和

对经济发展的整体评价和信心。由此可

见，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表面看来与大众

离得很远，实际上其不利后果是社会全

体成员为之付出代价。在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资金链

愈加脆弱，所以确保款项及时支付对中

小企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制定《条例》切实可行

 

首先，从 实 践 角 度 来说，我 国 从

2018年底以来开展全国范围的专项清欠

工作，各地既发现了很多问题，也积累了

不少对策，这为《条例》的制定打下了可

靠的实践基础。其次，从规范层面来说，

一方面，部分国务院部门、省份在各自权

限范围内就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的账款

拖欠行为已经出台了规定，作出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饱受

支付迟延之苦的欧盟早在2000年就出台

了一部名为《关于打击商业交易中延迟

支付的指令》，欧盟各国又按照欧盟法

的要求纷纷将这部指令转化为国内法，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也都有类似法律

法规。《条例》以兼收并蓄的心态，博采

约取的做法，充分借鉴了国内外现有规

范的长处。

 

制定《条例》意义重大

 

第一，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

指示，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

定。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特别强调“要高度

重视三角债问题，纠正一些政府部门、

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

营企业款项的行为”。李克强总理2018

年12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支持，

明确提出“任何政府部门和单位、大型

企业和国有企业，都不得违约拖欠中小

企业款项”。中小企业促进法第53条规

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

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

务款项。中小企业有权要求拖欠方支付

拖欠款并要求对拖欠造成的损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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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第32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不得违约拖欠市场主体的货物、工

程、服务等账款，大型企业不得利用优

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并进一步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大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拖欠市

场主体账款的清理力度，并通过加强预

算管理、严格责任追究等措施，建立防

范和治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拖欠市场

主体账款的长效机制”。无论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要指示，还是法律法规中的

原则性规定，都要求有专门规定才能落

地生根，本《条例》正是对这一任务的坚

决落实。

第二，巩固上一阶段的清欠工作成

果，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2018年底开始，清欠工作在全国

范围内有序展开。2020年1月8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传来佳音，截至2019年底，

全国共梳理出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

拖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逾期欠款8900

多亿元，75%已得到清偿。会议要求，清

欠资金优先清偿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会

议确定，出台实施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相关法规。《条例》的出台，有利于完

善法律依据，为治理清欠行为注入新动

力，避免边清边欠、前清后欠，确保效果

的长期性、稳定性。

第三，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助力营

商环境改善。《条例》从付款期限、付款

方式、迟延利息等多方面细致地规定了

同中小企业交易的准则，还要求机关、事

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按规定披露欠付中小

企业款项有关情况，既重事前预防，也重

事后惩治，多策并举，督促市场主体遵守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营造一种诚实信

用不拖不欠的商业伦理。

第四，明确国家机关在清欠工作中

的双重角色，进一步发挥各级国家机关

对中小企业的利益保障作用。《条例》准

确区分了国家机关（及其下属事业单位）

在清欠工作中的不同角色并作出了相应

规定。一方面，国家机关如果作为普通交

易人向中小企业采购商品或者服务，《条

例》对其规定了比企业更为严格的付款

期限，旨在引导各类机关发挥带头模范

作用，恪守承诺，尤禁“新官不理旧账”，

禁止以机关负责人变更为由拖欠。另一

方面，各级国家机关作为市场治理者，在

其职能范围内对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承担不容推卸的责任，《条例》规定国家

机关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接受中小企业

的投诉并作出适当处理，鼓励法律服务

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援

助，将中小企业清欠情况纳入营商环境

评价指标体系，对不遵守规定的市场主

体采取惩罚措施等。

第五，彰显了我国立法的新民生导

向。《条例》的出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

法律以保护市场主体的公平发展利益和

普罗大众的根本民生利益为核心使命，

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为

民族谋复兴的不变初心。

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中小企业

的命脉毫无疑问就是款项的及时支付。

我们相信，《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将有力疏通和长久守护中小企业的

命脉，为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作出重要

贡献！

（作者龙卫球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

授，王琦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


